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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启政办发〔2019〕30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启东市 2019年水污染防治工作计划》
《启东市 2019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

《启东市 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市各委办局，市

各直属单位：

《启东市 2019 年水污染防治工作计划》《启东市 2019 年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启东市 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

已经市政府第 3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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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6月 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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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2019年水污染防治工作计划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发〔2015〕17号）、《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水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的通知》（苏政发〔2015〕175号）以及《市政府关于印发

南通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通政发〔2016〕35号）各

项要求，确保年度水污染防治工作任务顺利完成，实现水环境质

量改善目标，根据《南通市打好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通办

〔2018〕51号）等有关工作部署和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

定本工作计划。

一、2019年工作目标

（一）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1.地表水。全市1个国考断面、8个市考以上断面水质保持稳

定，Ⅲ类水比例达到87.5%，南城河和平南桥断面消除劣Ⅴ类我

市地表水市考以上断面年度考核目标见表1。

表1 2019年全市地表水市考以上断面年度考核目标

地区

国考断面 省考以上断面 市考以上断面

断面数
优良比例

（%）
断面数

优良比例

（%）

劣V类比例

（%）
断面数

优良比例

（%）

劣V类比例

（%）

启东市 1 100 6 83.3 0 8 87.5 0

2.饮用水源地。继续推进头兴港集中式备用饮用水源地整治，

达到规范化建设要求；全年水质优良率保持或达到100%。

3.地下水。2个地下水国控点位、省控点位的水质级别保持稳

定，达到上级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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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岸海域。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保持稳定，3个省控近岸海域

点位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不低于62.5%。

（二）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

2019年，全市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四项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分别较2015年削减10.08%、9.65%、6.71%、6.86%。

我市主要水污染物总量较2015年减排目标见表2。

表2 2019年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

（以2015年为基准）

地区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总氮

启东市 10.08% 9.65% 6.71% 6.86%

二、2019年主要任务

严格落实《南通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南通市打好碧水

保卫战实施方案》《启东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各项工作要求，

围绕农村和城镇两大战场，聚焦工业、农业、生活、服务业四大

领域，推进水环境治理、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修复，进一步强化

长江保护与修复攻坚，促进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一）深化工业污染防治

1.淘汰落后低效产能。严格执行国家、省、南通市关于落后

产能淘汰要求，依法依规推动能耗、环保、安全、技术达不到标

准和生产不合格产品或淘汰类产能关停退出，完成省、市下达的

淘汰任务。鼓励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主动淘汰相对落

后的低端低效产能，推进城镇、园区、用能单位等系统用能和节

能。（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参与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

应急管理局等；各区镇具体落实，以下不再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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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续推进“三行业”整治。巩固提升化工、印染、“二行业”

整治成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落实《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沿江

化工产业污染防治的指导意见》及“263”减化、化工企业“四个一

批”、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工作要求。（牵

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参与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

局等）

3.深化“散乱污”企业整治。制定涉水“散乱污”企业排查标准，

2019 年全市完成新一轮“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任务，全面排查

梳理，摸清底数，建立清单，实施动态销号管理。实施分类指导，

对排查梳理出的清理类企业，严格落实“两断三清”（切断工业用

水、用电，清除原料、产品、生产设备)要求；对整顿类企业，

督促指导其按照相关法规、政策和行业规范标准制定整治提升方

案，限期治理改造到位。列入升级改造类的，树立行业标杆，实

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建立“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坚决杜

绝“散乱污”企业项目建设和已取缔的“散乱污”企业异地转移、死

灰复燃。（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参与单位：

市应急管理局等）

4.实施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持续开展重点行业强制性清洁

生产审核工作，2019年完成7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任务。（牵头

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等）

5.强化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监管。按国家、省、市有关要求，

定期更新工业园区（集聚区）档案信息。原则上所有镇级以上工

业园区（集聚区）均须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集中收集处理区

内企业污水，确保达标排放。督促各园区完善配套收集管网，提



- 6 -

升工业集聚区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对目前依托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厂处理园区工业废水，且不能稳定达标的，限期退出城镇污水处

理厂并建设专门的污水处理设施。加强省级以上工业集聚区污水

集中处理和在线监控设施监管力度。根据省、市统一部署，在敏

感水体、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总排口下游安装自动监测设施，逐

步提升污染物快速溯源的监测能力。对工业园区外不能纳管且排

污量在20m3/d以上的工业企业，督促指导建设相应的污水处理设

施，对生活污水、生产废水进行收集处理后达标排放；排污量在

20m3/d以下的工业企业，可建设临时收集池，就近送至污水处理

厂处理。（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发展改革

委、住房城乡建设局等）

6.完善排污许可制度。根据国家、省、市统一部署，完成2019

年度15个行业大类、22个细分行业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加强

证后管理，实施入河污染源排放、排污口排放和水体水质联动管

理。定期开展排污许可证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查处无证排污及不

按证排污等违法行为。进一步推进刷卡排污，强化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推进主要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牵头

单位：市行政审批局、启东生态环境局等）

（二）加快农业农村污染治理

7.调整优化畜禽养殖区域布局。以生猪养殖污染治理为重

点，进一步调整优化养殖布局，压减养殖规模。对禁养区内存栏

量20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户）、占用基本农田、河道及水利工

程管理范围内的生猪养殖场（户）限期予以关闭。严格管控非禁

养区生猪养殖规模，以区镇为单位，按亩均耕地面积生猪存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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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过0.8头实施总量控制。（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参

与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局等）

8.强化畜禽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

则，落实畜禽养殖场（户）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加快规模畜禽

养殖场治理，配套建设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并正

常运转。存栏量20头以下（不含，下同）的生猪养殖场（户），

须按0.5立方米/头的标准配备粪污贮存池，按5头/亩的标准配套

消纳耕地。以镇为单元，独立或联合建立种养循环利用专业合作

社或粪污收集处理中心，为不能自行处理的小散养殖场（户）开

展社会化有偿治理服务。存栏量20头以下不具备消纳条件或存栏

量20头以上的养殖场（户），除按标准配备贮存池外，必须与第

三方签订粪污有偿治理服务协议。（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参与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局等）

9.加强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开展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示范

区）创建活动，加快推进水产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优化养殖模

式，调整养殖品种结构。鼓励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池塘工业

化养殖等生态健康养殖方式。深入推进沿海地区南美白对虾养殖

污染稻渔共生专项整治，养殖尾水根据受纳水体特征达标排放，

确保2019年底前全面完成整改任务，整改不达标的，依法予以关

停。（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参与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

水务局等）

10.控制种植业面源污染。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到2019年底，

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达到90%以上，化肥施

用量较2015年削减4%以上，化肥利用率达到40%左右，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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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40%以上。推广使用高标准农膜，开

展残留农膜回收试点。鼓励在敏感区域利用现有沟、渠、塘等配

置水生生物群落等，建设生态沟渠净化设施，净化农田排水和地

表径流。（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参与单位：市水务局、启

东生态环境局等）

11.实施农村水环境综合整治。推进村庄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对城镇周边或邻近城镇污水管网的村庄生活污水，优先接入市政

管网，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对不具备接管条件、居住

相对集中的村庄生活污水，建设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相

对集中处理。对居住分散或管网建设难度较大的村庄生活污水，

进行分户或多户处理。推广使用一体化的成品窨井、化粪池、隔

油池等设施。（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参与单位：市农

业农村局、启东生态环境局等）

进一步巩固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整治成果，确保已建行政村

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设施长效运行维护。持续推动农村“四位

一体”督查考核，实施农村河塘疏浚和水美乡村建设。（牵头单

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水务局、卫生健康委等）

（三）强化城镇生活污染治理

12.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推进落实《南通市乡镇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管理整改方案》（通政发〔2018〕29号）。

完成王鲍、合作、南阳等镇污水处理厂一级A提标改造。试点推

动在国、省考断面上游污水处理厂末端增加人工湿地等生态净化

设施。（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水务集团；参与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启东生态环境局、水务局等）



- 9 -

13.强化配套管网建设。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

与管理，加大对纳管单位排水管理力度，实施雨污分流。加快现

有合流制排水系统改造，优先推动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

部的污水截流、纳管，提高污水收集量。加快推进建制镇污水收

集管网建设，按照“十个必接”原则（机关、学校、医院、集中居

住小区、工业集中区、农贸市场、垃圾中转站、宾馆、饭店和浴

室）逐步建设建制镇污水收集管网，提高设施运行效率。根据市

政府水环境整治PPP项目序时推进。（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水务集团；参与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启东生态环境局等）

14.规范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成立水务公司，建立统一

规划、统一实施、统一运营、统一监管的“四统一”工作模式，实

现供排一体化、建管一体化、厂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2019年底

镇污水处理厂负荷率达70%。6月底前，完成建制镇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信息平台的建设，并统一融合到市级平台，做到全市所有

污水处理厂运行状况、管理内容、出水流量和出水指标等监管内

容实时监控、实时管理。（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参与

单位：各区镇、启东生态环境局、水务集团等）

15.加强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完善区域性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泥综合利用或永久性处理处置设施，强化污泥转运及全过

程监管，依法取缔非法污泥堆放点。全面完成现有污泥处理设施

达标改造，确保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达到100%。（牵头单位：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水务集团；参与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发

展改革委等）

16.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与尾水再生利用。加快建设和完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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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及区镇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设施，稳步推进再生水利用产业

化发展，不断完善市政杂用水、生活杂用水等再生水利用系统，

积极建设再生水输送管网，扩大再生水利用范围，提高再生利用

水平。到2019年底前，城镇污水处理厂尾水再生利用率达到20%

左右。（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水务集团；参与单位：

市自然资源局、发展改革委、水务局、启东生态环境局等）

（四）开展服务业水环境治理

17.全面摸排“六小行业”底数。组织对城市建成区以及老镇

区范围内小餐饮业、洗车业、沐浴业（洗浴、足浴业）、美容美

发业、洗涤业、小旅馆业等“六小行业”的所有经营户开展排查。

重点排查现有污水管网的布设情况，将“六小行业”经营户污水是

否纳入污水管网、是否直排、是否设置预处理设施、是否办理排

水许可等事项，逐一登记造册。（牵头单位：市攻坚办；参与单

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卫生健康委、商务局、市

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局等）

18.规范“六小行业”污水排放与处理。指导督促“六小行业”

各经营户建设隔油、沉淀等截污净化预处理措施。在污水管网覆

盖范围内的所有经营户污水排放必须接入城镇或小区污水管网，

并按要求申领排水许可证，禁止污水直排或随意倾倒。尚未建设

污水管网的地区，排水经营户必须先行建设污水收集池，建立污

水委托收运体系，就近将污水运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到2019

年底前，既有“六小行业”经营户的隔油池、沉淀池、净化等规范

化截污预处理设施的设置率和污水纳管率均达到90%以上；新增

“六小行业”经营户的隔油池、沉淀池、净化等规范化截污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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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设置率和污水纳管率均达到100%。（牵头单位：市攻坚

办、住房城乡建设局；参与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卫生健康委、

商务局、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局等）

（五）实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

19.严格生态环境空间管控。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要求，优化空间布局，提升生态岸线比例，年底前

基本完成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清理与整治任务。加强入江支流

水质监测，摸清水质状况与引排规律，对水质劣Ⅴ类的，实施综

合整治，2019年底前主要入江支流断面全面消除劣Ⅴ类。（牵头

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水务局、自然资源局、住

房城乡建设局等）

20.综合整治入江排口。以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两侧现状岸

线为基准向陆地一侧延伸2公里为排查范围，排查所有通过管道、

沟、渠、涵闸、隧洞等直接向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排放废水的排

污口。按照“查、测、溯、治”四项重点步骤，开展入江（河）排

口排查、监测和溯源分析，建立档案，制定分类整治方案。坚决

取缔、整治非法及设置不合理排污口，推动长江排口排放状况改

善。同时，加快全市规模以下入河排污口整治。进一步排查梳理

排污口名录，梳理存在问题，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期限和责

任人。确保在2020年底前完成规模以下入河排污口规范化整治。

（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水务局、住房城乡

建设局等）

（六）推进船舶港口污染防治

21.加强船舶污染控制。依法强制报废超年限船舶，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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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投入使用的船舶严格执行《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现

有船舶全面开展达标改造。落实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

合监管和联单制度，实施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水域环

境应急能力建设规划。规范船舶修造和拆解行为，禁止冲滩拆解。

航行于我市水域的国际航线船舶，要实施压载水交接或安装压载

水灭活处理系统。严禁单壳化学品船和600载重吨以上的单壳油

船进入长江干线。（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参与单位：市发

展改革委、启东生态环境局等）

22.增强港口码头污染防治能力。港口、码头建设配套的污

染防治设施（或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各船舶修造厂污染防治设

施达到要求。加强港口、码头、装卸站及其作业活动水域环境污

染事故应急能力建设。（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参与单位：

发展改革委、启东生态环境局等）

（七）加强水资源节约

23.节约水资源。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守用水总

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建立覆

盖镇、区的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明确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

录，严格用水定额管理，开展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指标等用

水效率评估，明确各领域、行业年度用水效率控制目标，创建行

业用水标杆企业，将节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考核。（牵头单

位：市水务局；参与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启东生态环境局、住

房城乡建设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等）

24.加强城镇节水。巩固国家和省级节水型城市建设成果。

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节水标准的产品、设备。公共建筑必须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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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节水器具，鼓励居民家庭选用节水器具。对使用超过50年和材

质落后的供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鼓励单体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

以上的新建公共建筑安装使用中水设施。（牵头单位：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参与单位：市发展改革委、水务局等）

25.发展农业节水。推广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微灌

等节水灌溉技术，示范推广通滴灌机械设备，完善灌溉用水计量

设施，完成年度高效节水灌溉任务。（牵头单位：市水务局；参

与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局等）

26.推进工业节水。具备使用再生水条件但未充分利用的火

电、化工、制浆造纸、印染等项目，不批准新增取水许可，鼓励

高耗水企业实施废水深度处理、中水回用；完善城镇污水处理厂

再生水利用设施。（牵头单位：市水务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参

与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等）

（八）保障水环境安全

27.强化饮用水源地保护。完成头兴港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达标建设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和备案。（牵

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水务局；参与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等）

28.加强地下水保护。认真落实生态环境部《地下水污染防

治实施方案》。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全面推进未经批准或公共

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机井整治工作。加快推进加油站地下油

罐防渗改造，到2019年底前，基本完成改造任务。（牵头单位：

启东生态环境局、水务局、商务局；参与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住房城乡建设局、应急管理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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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加强监测监控能力建设。完成省级水质自动站建设（和

平南桥），完成头兴港备用水源地水质自动预警监测站房及辅助

设施建设。

（九）严格水环境管理

30.强化断面达标精细化管理。参照《水体达标方案编制技

术指南》，编制实施1个市考以上不达标断面达标整治及强制减

排实施方案（见表3），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并向社会公

开。（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水务局、财政

局等）

表3 2019年全市市考以上断面达标方案编制清单

31.积极推行差别水价。全面实施居民阶梯水价政策，并在

具备条件的建制镇积极推进实施。建立健全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

系，按照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等级严格落实差别水价政策。（牵头

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参与单位：市水务集团、启东生态环境局、

水务局、水务集团等）

32.强化科技支撑。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强水污染防

治技术指导目录的实施，通过书刊、报纸、网络等媒体公开发布，

明确要求相关水污染防治工程中应优先采用指导目录中技术，加

强信息反馈，建立指导目录定期完善修订机制。积极推进长江生

态修复攻坚驻点跟踪研究，以专家团队驻点跟踪研究为抓手，形

成“边研究、边产出、边应用、边反馈、边完善”的工作模式，提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属河流 考核级别 考核地区
2018年水质

状况

考核目标

(2019年)

1 民主三条桥 南引河 市考 启东市 Ⅳ类 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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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科学性、针对性、操作性强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整体解决方案。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启东生态环境局等）

33.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定期公布环境保护“黄牌”“红牌”企业

名单。定期抽查并公布排污单位达标排放情况，定期公布断面达

标方案实施进展情况。每季度向社会公开饮用水水源、供水厂出

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等饮水安全状况。定期发布水环境质量状

况。定期公开重点排污单位排放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

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治污设施建设和运行等污染源环

境信息。公开曝光环境违法典型案件。（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

境局、水务集团、卫生健康委等）

三、2019年重点工程项目

2019年，全市共安排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22项，其中产业结

构调整项目1项、工业污染防治项目6项、城镇生活污染治理项目

4项、农业农村污染治理项目4项、船舶港口污染防治项目1项、

水生态保护项目4项、监测监控能力建设项目2项，计划总投资约

7.25亿元。

附件：1.2019年全市水环境质量目标清单

2.2019年全市水污染治理重点工程项目汇总表

3.2019 年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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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年全市水环境质量目标清单
附表 1 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目标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考核县

(市、区)
年度目标 备注

1 聚南大桥 通启运河 启东市 Ⅲ 国考断面

2 天西大桥 通吕运河 海门市/启东市 Ⅲ 省考断面

3 启东港 长江干流 启东市 Ⅲ 省考断面

4 如意村 通吕运河 启东市 Ⅲ 省考断面

5 和平南桥 南城河 启东市 Ⅴ 省考断面

6 近海大桥 通启运河 启东市 Ⅲ 省考断面

7 头兴港北桥 头兴港河 启东市 Ⅲ 市考断面

8 民主三条桥 南引河 启东市 Ⅲ 市考断面

附表 2 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考核目标

序号 县（市）、区
所在河流/

湖库
水源地名称 水厂名称 属性

日取水量(万
吨/日)

供应人口

（万人）
年度目标

1 启东市 头兴港河
启东市头兴港河

汇龙应急水源地
永阳水厂 县级 10 23.7

Ⅲ类及以

上

附表 3 城市水环境质量考核目标
序号 县（市、区) 水体 断面名称 年度目标

1 启东市 头兴港河 头兴港桥 Ⅲ

附表 4 地下水质量考核目标
序号 所在地 测点名称 测点地址 地下水类型 断面性质 年度目标

1 启东市 汇龙啤酒厂 启东市汇龙镇 承压水 国控 较差

2 启东市 永阳村 70号 启东市 潜水 省控 较差

附表 5 近岸海域环境质量考核目标

序号 县（市）、区
现点位编码

（省控编码）

现点位编码

（国控编码）
经度 纬度 年度目标

1 启东市 JS603 JS0603 121.872 32.348 二类

2 启东市 JS605 JS0605 122.149 31.839 二类

3 启东市 JS606 JS0608 121.885 31.917 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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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年全市水污染治理重点项目汇总表
2019年全市水污染治理重点项目数量汇总表（个）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类别

地区

产业结构调整

项目

工业污染防治

项目

城镇生活污染

治理项目

农业农村污染

治理项目

船舶港口污染

防治项目

水生态保护

项目

能力建设

项目

启东市 1 6 4 4 1 4 2 22

2019年全市水污染治理重点项目投资汇总表（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类别

地区

产业结构调整

项目

工业污染防治

项目

城镇生活污染

治理项目

农业农村污染

治理项目

船舶港口污染

防治项目

水生态保护

项目

能力建设

项目

启东市 5000 17104 20128.988 19000 300 10995.1 2 725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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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9年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项目表
表1 产业结构调整项目

序
号

项目类别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
容、规模

所属控
制单元

目标水体/
断面

计划总投
资(万元）

项目目前进
度(2018年
12月)

年度建设
目标

完成期限 责任单位 项目来源

1
城区污染
企业退出
项目

启东市
启东市恒正热熔胶
有限公司关停

关停或重
组，现有
企业“两
断三清”

28/C66 长江干流/
启东港

5000 达成协议
完成关停
或重组

2019年12
月底

启东滨江化
工园区

南通市
“三行业”
整治计划

表2 工业污染治理项目

序
号

项目类别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规模

所属控制
单元

目标水体/
断面

计划总
投资(万
元）

项目目前进
度(2018年
12月)

年度
建设
目标

完成期限
责任单
位

项目来源

1
工业园区
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
建设项目

启东市

滨海工业园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

污水处理能力增
加 1.1万吨/日 28/C68 通启运河/

近海大桥
5800 环评已批 完工

2019年 12
月底

启东高
新技术
产业开
发区
（近海
镇）

《江苏省
环境基础
设施三年
建设方

案》（苏环
委

[2018]31
号）

2
启东市联合环境水
务（启东）有限公司

芬顿提标项目

提标 6000吨/日芬
顿处理系统

28/C66 长江 1000 前期 完成
2019年 9
月底

启东市
滨江精
细化工
园管委
会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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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别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规模

所属控制
单元

目标水体/
断面

计划总
投资(万
元）

项目目前进
度(2018年
12月)

年度
建设
目标

完成期限
责任单
位

项目来源

3

重点工业
企业废水
深度处理
和中水回
用项目

启东市

启东市北新无机化
工有限公司增设
MVR废水蒸发器

MVR蒸发系统
25T/h处理量

28/C66 长江 1200

地面及贮存
场所正在改
造，待设施
设备完善及
安装。

计划
于

2019
年 4
月试
运行

2019年 4
月底

启东市
滨江精
细化工
园管委
会

新增

4 高浓度废水、废液、
固废焚烧处置项目

处理污水 100吨/
天

28/C66 长江 1800
已经取得投
资项目备案

证

2019
年完
成集
团审
批及
环
评，
并开
始建
设

2020年 1
月底

启东市
滨江精
细化工
园管委
会

新建

5 环保设施提标改造
项目

双效蒸发设施、
3T/h 28/C66 长江 1000 前期（环评

阶段）
完成

2019年 8
月底

启东市
滨江精
细化工
园管委
会

新增

6
高浓废水深度处理
及其副产盐提纯技

改项目

建设废水升级处
理装置一套（含氨
资源循环利用装
置、高强石膏生产
装置、臭氧氧化+
加载嵌合装置、盐
四效蒸发提纯分

离装置）

28/C66 长江 6304

前期（已完
成环评，拟
上半年开工
建设）

在建
2020年 12

月底

启东市
滨江精
细化工
园管委
会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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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城镇污染治理项目

序
号

项目
类别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规模
所属控制
单元

目标水体
/断面

计划总投资
(万元）

项目目前
进度(2018
年 12月)

年度建
设目标

完成期
限

责任单位
项目
来源

1

城镇污
水处理
厂建设
与提标
改造项
目

启东市
“三河”流域合作、南
阳、王鲍三个污水处理

厂统一规划改造

处理能力达
2000吨/日

28/C65
28/C68

通启运河
/聚南大
桥、近海
大桥

3000 论证改造
方案

完工
2019年
12月底

南阳镇、合
作镇、王鲍
镇、住房城
乡建设局

新增

2

启东市

30.7km污水管网建设
建设 17km污

水管网
全市

启东各重
点断面

方案论证 完工
2019年
12月底

各区镇、住
房城乡建设
局、城投公

司

新增

3 东部污水管网工程
18km污水管

网
28/C66 长江 5000 设计招标

完成
前期手
续办结

2021年
12月底

启隆镇 新增

4
启东江海污水处理厂
配套污水收集管网（西

线）工程

23.761公里和
5座泵站

28/C66 长江 12128.988 进场施工 完工
2020年 1
月底

寅阳镇 新增

表4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项目

序
号

项目
类别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规模
所属控制
单元

目标水体/
断面

计划总
投资

项目目前进
度(2018年
12月）

年度
建设
目标

完成期限 责任单位 项目来源

1 启东市
畜禽养殖
场关闭整

治

整治、关停和清理流域内 8
家小规模畜禽养殖场(黄振
范/马洪新/沈建冲/施洪兵/苏
徐兵/黄启明/梁卫兵吴建

飞)，消除污染。

28/C65 通启运河/
聚南大桥

已完成 6家
关闭工作，
余下拆除协
议已签订，
正在清棚

完成
2019年 6
月底

启东市王
鲍镇

2018年百
日攻坚结
转项目

2 启东市 生猪减量 2019年底压减 3.1万头 全市
启东各重
点断面

5500 已压减 2.29
万头

完成
2019年 12

月底
启东市农
业农村局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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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别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规模
所属控制
单元

目标水体/
断面

计划总
投资

项目目前进
度(2018年
12月）

年度
建设
目标

完成期限 责任单位 项目来源

3 启东市

新建生猪
粪污社会
化有偿治
理服务组

织

2019年底前建设 4个生猪粪
污社会化有偿利用服务组织

全市
启东各重
点断面

实施中 完成
2019年 12

月底
启东市政

府

市政府办
公室关于
优化生态
环境加强
生猪养殖
管理的若
干意见

4 启东市
村庄生活
污水治理
工程

新建80个村庄污水处理设施 全市
启东市主
要断面

13500 方案论证 完工
2019年 12

底

启东市各
区镇、住
房城乡建
设局

PPP实施

表5 船舶港口污染防治项目
序
号

项目
类别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规模
所属控制
单元

目标水体/
断面

计划总投
资(万元）

项目目前进度
(2018年 12月)

年度建
设目标

完成期
限

责任单位
项目来
源

1 启东市
港口码头污
染防治项目

吕四渔港新港区内建
设港区岸电系统工程

港口码头
污染防治

渔港水域 300 在建

完成 8
个港口
岸电系
统工程

2019年
12月底

启东市农
业农村局

新增

表6 水生态保护项目

序
号

项目类别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规模

所属控
制单元

目标水体/
断面

计划总
投资(万
元）

项目目
前进度
（2018
年 12月）

年度
建设
目标

完成期
限

责任单位 项目来源

1
加油站地下
油罐更新改
造项目

启东市
地下油罐防
渗改造

43家加油站 123
只地下油罐

全市
启东各主
要断面

2915 在建 完成
2019年
12月底

市生态环
境局、商
务局

关于明确地下油罐
防渗改造有关事项

的通知
（通环[201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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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别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规模

所属控
制单元

目标水体/
断面

计划总
投资(万
元）

项目目
前进度
（2018
年 12月）

年度
建设
目标

完成期
限

责任单位 项目来源

2

水系沟通及
河道疏浚项

目
启东市

聚星河疏浚
工程

完成通启河上下
游聚星河段各 3
公里河道疏浚，
完成疏浚土方
5.76万方。

28/C65
通启运河
聚南大桥
断面

80.1
完成疏
浚土方
5000方

完成
2019年
6月底

启东市水
务局

新增

3
通启运河支
流河道疏浚

工程

对直通断面的迈
河及迈河支流、
灯杆港河支流进

行疏浚

28/C65 通启运河/
聚南大桥

已编制
计划

完成
2019年
6月底

启东市王
鲍镇

2018年百日攻坚结
转项目

4 农村水利建
设

完成疏浚土方
300万方，完成
766条农村黑臭

水体整治

全市
各主要断

面
8000 在建 完成

2019年
12月底

启东市水
务局

新增

表7 监测监控能力建设项目

序
号

项目类
别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规模
所属控制
单元

目标水体/
断面

计划总投
资(万元）

项目目前
进度(2018
年 12月)

年度建设目
标

完成期
限

责任单位 项目来源

1
监测监
控能力
建设

启东市
省级水质自动

站
完成省级水质自

动站建设
全市 各主要断面 前期

完成省级水
质自动站建

设

2019年
12月底

启东生态
环境局

新增

2
监测监
控能力
建设

启东市

头兴港备用水
源地水质自动
预警监测站房
及辅助设施建

设

完成头兴港备用
水源地水质自动
预警监测站房及
辅助设施建设

全市 头兴港 前期

完成头兴港
备用水源地
水质自动预
警监测站房
及辅助设施

建设

2019年
12月底

启东生态
环境局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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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 2019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按照省委、

省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实施意见》、《南通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通政发〔2017〕20

号）、《启东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启政发〔2017〕84号），

《启东市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工作方案 》（启政办发

〔2018〕122号）要求，持续推进净土保卫战，结合我市实际，制

定本工作计划。

一、工作目标

贯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深入实施土

壤污染状况详查，加强土壤环境风险管控，有序推进土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保持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确保不发生土壤环境风

险事件。深入推进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探索推进土壤污染

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

二、主要任务

（一）组织宣贯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施行。

《土壤法》颁布实施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完善了生态环境保

护的法律制度体系，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

1.高度重视，深入学习领会。要充分认识《土壤法》实施的

重大意义，认真做好学习宣传，深刻领会立法基本原则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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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和理解《土壤法》各项新制度、新措施、新要求，抓好

《土壤法》贯彻实施，切实形成工作合力。（牵头单位：启东生态

环境局、司法局；参与单位：各区镇）

2.广泛宣传，积极推动普及。将2019年作为《土壤法》普及

宣传年，组织开展专题宣贯。市委、市政府带头学，各有关部门

要主动学。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对《土壤法》进行宣传和解

读，提高社会各界对《土壤法》的认识，使社会公众和有关企事

业单位熟悉法律要求，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加大对企事业单位的

宣传培训，落实土壤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举办绿色环保主题实践

活动，组织公众参观土壤修复工地、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固废基

础设施等，增强公众土壤环境保护意识。（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

境局、司法局；参与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等）

3.组织培训，提升执法水平。《土壤法》发布以来，为加强和

规范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国家陆续制定出台了《污染地块土

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

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等土壤污染防治规章

和标准。新颁布的《土壤法》建立和完善了土壤污染防治基本原

则和各项制度措施，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土壤污

染防治监管职责。各区镇、市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土壤污染防治工

作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和培训计划，加强对执法监管人员

的专业培训，全面掌握和准确适用《土壤法》及相关规章和标准

规范，切实提升土壤环境监督管理和执法水平。（牵头单位：启东

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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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实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4.继续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全面完成

基础信息采集和风险筛查结果纠偏工作，确定高、中、低关注度

地块清单，推进企业用地调查工作链条延伸，结合环境管理需求

和经费配套等情况，开展地块布点采样调查，年底前完成所有高

关注度地块调查工作，优先完成已关闭搬迁化工企业用地调查。

强化详查工作经费保障。要积极利用上级财政专项资金，同时做

好本地财政资金配套，全面保障调查工作。涉及土壤环境重点监

管企业场地内调查监测的，由相关企业负责监测经费。（牵头单位：

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等）

（三）加强源头预防

5.严控工业企业污染。根据工业企业分布、污染排放情况，

更新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开。各土壤环境重

点监管企业，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环境检测机构，10月底前完成

其用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监测结果报送生态环境部门并向

社会公开。企业开展拆除活动的，应按照《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

治技术规定（试行）》制定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前十五个工作日

向市生态环境局和发展改革委报备后规范实施拆除活动，防范拆

除活动污染土壤及周边环境。（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

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6.加强重点行业企业退出地块风险管控。重点防控土壤污染

重点行业企业退出地块环境风险，要求对地块及时采取封闭围挡

措施，设置明显警示标识。（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

7.控制农业污染。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弃农膜回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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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探索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弃农膜回收和集中处置体系，

鼓励企业参与回收。通过与财政支农专项扶持、农药经营许可等

挂钩，落实农药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回收责任。开展农药、化肥零

增长行动，鼓励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使用量。推广使用高效低

毒农药和生物农药，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牵

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参与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启东生态环

境局、财政局）

8.深入推进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有关要求，重点整治垃圾山、

垃圾围村、垃圾围坝等现象，巩固现有整治成效，进一步加强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强化城镇垃圾、工业固体废物违法违规向农村

转移监督管理和执法检查，积极消化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存量，严

格控制增量。建立健全市、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排查整治

工作网络，严格落实工作责任，持续全面排查。排查发现的非正

规堆放点，应明确整治内容和标准，强化整改推进；整改无望的，

坚决予以清理取缔。（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局、水务局；参与单

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

（四）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

9.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根据《江苏省耕地土壤

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计划（2018-2020年）》和有关技术规定，

制定我市实施方案。收集整理耕地土壤和农产品质量已有监测数

据、图件等资料，强化组织保障和质量控制，依据农业农村部和

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划分方法，2019年完成全市耕地土壤环境

质量类别初步划定工作。（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参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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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生态环境局等）

10.实施受污染耕地治理修复。根据《农业部关于贯彻落实<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等要求，进一步制定完善

《南通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治理与修复工作计划（2018-2020

年）》，依据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结果，建立项目库，并组

织实施受污染耕地治理修复，开展治理修复效果评估，切实保障

农业生产环境安全。（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参与单位：启东

生态环境局等）

（五）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11.开展疑似污染地块调查。落实建设用地调查评估制度，按

照《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等要求，生态环境会同

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等部门排查建立本地疑似污染地块清单，明

确各地块责任主体，并督促其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及时完成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鼓励加密布设调查监测点位，实施精细化调查，提

升污染范围评估精准度，降低地块后期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成本。

（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自然

资源局等）

12.加强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重点行业企

业用地筛选的基础上，结合化工企业“四个一批”专项行动、城镇

人口密集区危化品企业搬迁改造、“三行业”整治等系列涉化行动

以及重污染企业关闭搬迁计划，排查重点行业企业遗留地块，实

施闲置地块封闭管理，及时开展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经调查

确认的污染地块，暂不开发利用或现阶段不具备治理修复条件的，

各地应组织划定管控区域，设立标识，发布公告，明确并督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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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责任主体开展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空气环境监测。发现污

染扩散或产生不良影响的，生态环境部门应督促地块责任主体及

时采取污染物隔离、阻断等管控措施，防止污染扩散。（牵头单位：

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13.做好用途变更环节监管。建设用地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市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协调，督促相

关单位对拟变更用途的土地，做到“应调查、尽调查”，防止遗漏，

避免因未开展调查而对土地流转和开发利用进度造成影响。（牵头

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参与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

14.做好土地流转环节监管。落实《启东市污染地块环境管理

联动实施方案（试行）》要求，加强建设用地收储、出让、划拨等

环节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的

地块，可进入用地程序。污染地块未经治理修复严禁流转或者租

赁供地，不予批准选址涉及该地块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

报告表，禁止开工建设与治理修复无关的任何项目。（牵头单位：

市自然资源局；参与单位：市行政审批局、启东生态环境局、发

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局）

（六）有序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15.制定治理修复工作计划。落实省、市《土壤污染治理与修

复规划》要求，结合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日常

环境监管等情况，以拟开发建设为居住、商业、学校、医疗和养

老机构等项目用地为重点，科学排定治理修复项目计划表，明确

项目实施主体，积极筹措工作经费，加强推进力度，逐步减少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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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地块数量。（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发展改

革委、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局）

16.强化治理修复活动环境管理。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

损害、谁赔偿”原则确定治理修复责任主体。修复工程须依法开展

修复工程环评，环评报告批复前不得启动修复施工。污染地块治

理修复工程施工期间，责任主体要设立公告牌，公开工程基本情

况、环境影响及其防范措施，落实人员防护措施。生态环境部门

对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严防二次污染。强化治

理修复活动技术审查，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做好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等专家论证

工作。（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部门：市自然资源局）

（七）严格固体废物环境监管

17.开展自建危险废物处置设施专项整治行动。针对中央环保

督察“回头看”期间我市自建危废焚烧设施企业运行管理中存在的

较多环境问题，扎实推进省生态环境厅部署要求，进一步规范全

市自建危险废物焚烧设施企业环境管理。全面提升设施运行管理

水平，加强污染防治措施，组织开展企业自建危险废物焚烧设施

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提出淘汰、提升、保留意见，

淘汰一批、提升一批、保留一批，实现自建危险废物处置设施的

高水平规范建设、运行和管理。（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

18.持续做好危废减库存专项行动。将危废产生、处置、削减

纳入清洁生产重要审核内容，减少危废产生量，规范危废处置。

结合落后产能淘汰工作，依法关、停、并、转产废量大的污染企

业，结合化工“四个一批”、“三行业”整治等专项行动，重点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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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化工、钢丝绳、印染、电镀、电极箔等行业的重污染企业。

（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

（八）严控重金属污染

19.严格涉重项目环境准入。新建重点行业涉重项目要求进入

规范的工业园区，符合园区产业定位，重点重金属严格执行总量

平衡制度，总量平衡得不到落实的项目一律不批。（牵头单位：市

行政审批局、启东生态环境局）

20.推进涉重企业升级改造。开展涉重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

核，推进先进生产和治污技术的运用，实现节能减排、减污增效。

强化废水、废气治理和固体废物管理，加快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动态更新重点行业企业全口径清单，3

月份前各地完成重金属污染排放情况摸底调查，制定重点重金属

减排计划并严格组织实施。（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

位：市发展改革委、行政审批局）

21.推进重金属重点防控区专项整治。在启东经济开发区电镀

中心重金属重点防控区开展专项整治。重点防控区应按照整治方

案制定工作计划，强化工作推进，进一步加强涉重企业日常管理，

不断提高涉重园区规范化管理水平。（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

参与单位：启东经济开发区）

（九）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

22.开展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稳步推进农用地和建

设用地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从源头防控、风险管控、治理与修

复、能力建设等方面探索具有启东特色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土壤

污染防治模式，逐步减少污染土壤数量，不断提升区域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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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有效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按照《启东市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方案》序时

推进。（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

三、重点项目

以国家、省部署的土壤污染防治专项工作为重点，全面防控

土壤环境风险，2019年全市共安排土壤污染防治工程项目 2个，

其中土壤污染调查评估类项目 1个，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类项目 67

个，土壤污染治理修复类项目 1个，固废处置设施建设项目 1个。

具体项目内容详见附件 1-5。

四、保障措施

（一）落实工作责任

充分发挥土壤污染防治协调小组作用，强化部门联动和统筹

协调。各有关部门严格依法履行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职责，加强信

息共享、联合监管、协商会办。重点任务牵头单位要强化服务指

导和组织推进，定期对各地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调度通报。

（二）做好宣传教育

要将土壤污染防治内容纳入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认真做好土

壤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进一步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宣传报道力

度，详细解读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规划计划等内容，引导全

社会积极参与土壤污染防治行动，倡导文明、节约、绿色的消费

方式和生活习惯，引导企业自觉履行环保社会责任。研究完善土

壤环境信息公开措施，拓展公众参与形式，保障公众土壤环境参

与权和监督权。

（三）加大财政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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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支持力度，做好财政预算安排，

并积极争取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和省级环保引导资金，重

点支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污染地块调查评估、土壤污染治理与

修复、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项目。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推

动受污染耕地和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污染地块治理修复项目实施。

（四）加大土壤环境执法力度

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将土壤污染防治作为

环境执法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强土壤环境日常监管，严厉打击

非法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违法违规存放危险化学品、非法处置

危险废物、不正常使用污染治理设施、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环境

违法行为。开展重点行业企业土壤污染防治专项环保执法，对严

重污染土壤环境、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五）加强评估考核

市政府对重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年度评估和考核。对年度评

估结果较差或未通过考核的，将提出限期整改意见；整改不到位

或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区域土壤环境质量明显下降、防治工作不

力、群众反映强烈的区镇，将约谈其主要负责人及其相关部门负

责人。

附件：1.土壤污染调查评估类项目表

2.土壤污染治理修复类项目表

3.固废基础设施项目表

4.2019－2020年土壤（固废）突出环境问题清单

5.启东市关闭搬迁企业地块排查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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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土壤污染调查评估类项目表

序号 地区 地块名称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

1 启东市 启东市兴隆园瑞孚铸造有限公司地块 启东市兴隆园瑞孚铸造有限公司 12月份

2 启东市 原国信启东热电有限公司地块 市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 12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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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类项目表

序号 地区 地块名称 责任单位 实施期限

1 启东市 原启东市瀛洲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地块 南通润启环保有限公司 2018-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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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固废基础设施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处置能力 当前进展 建成时间 责任政府 责任企业

1 启东天楹 5号炉
建设项目

600吨/日 项目前期阶段 2019.12 启东市政府 启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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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9－2020年土壤（固废）突出环境问题清单

序号 存在问题 整治目标
时序进度 责任地区

和部门2019年

1
生活垃圾处置能力不足，处

置能力存在缺口

新增启东生活垃圾焚烧处理
能力 600吨/日

12月底前完成启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

公司生活垃圾焚烧扩容项目建设
滨江化工园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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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启东市关闭搬迁企业地块排查信息表

序号 镇区 地块名称 企业类型 地址
坐标 地块状态（闲

置/已开发）
备注

经度 纬度

1

北新镇

江苏启和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滨江精细化工园区上海路 128号 121.497280 31.804230

2 南通博爱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滨江精细化工园江苏路 108号 121.498006 31.806751

3 启东千鹤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滨江精细化工园江苏路 108号 121.491943 31.811455

4 江苏科莱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关闭 滨江精细化工园上海路 118号 121.495500 31.805050

5 江苏斯佩斯化学有限公司 关闭 滨江精细化工园江苏路 238号 121.487653 31.814743

6 南通东化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滨江精细化工园上海路 296号 121.482929 31.815306

7 启东市北新无机化工厂 关闭 北新镇介英村二十一组 121.498571 31.850360

8 启东市电镀厂 关闭 北新镇高家镇兴民街 49号 121.580490 31.824920

9 启东市民主化工厂有限公司 关闭 北新镇小花效村 1608号 121.597354 31.829842

10 启东市鑫鑫粘合剂有限公司 关闭 北新镇工业区 1号 121.519508 31.848325

11 启东市长风染色有限公司印染厂 关闭 北新镇小花效村 1608号 121.586214 31.828456

12 启东市东南电镀厂 关闭 北新镇介英村二十一组 121.498958 31.851504

13

王鲍镇

南通巨力蓄电池有限公司 关闭 王鲍镇新三河桥 121.549840 31.912320

14 南通力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关闭 王鲍镇撑架桥 3号 121.530706 31.845506

15 启东海四达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王鲍镇撑架桥 3号 121.530706 31.845506

16 启东市东力半导体厂 关闭 王鲍镇上和镇创业园 121.532500 31.93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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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区 地块名称 企业类型 地址
坐标 地块状态（闲

置/已开发）
备注

经度 纬度

17

王鲍镇

启东市晶磊化纤印染厂 关闭 王鲍镇中施村 121.525963 31.929677

18 启东市三利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王鲍镇久南村 121.565456 31.902384

19 南通金大洋海水晶有限公司 关闭 王鲍镇塌水桥村 121.513050 31.926636

20 启东市海隆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新三河桥吕北公路 998号 121.550110 31.913370

21 启东市华佳纤维素厂 关闭 王鲍镇元东村 121.530819 31.835906

22 启隆镇 启东市金岳钢铁制造有限公司 关闭 启隆镇永隆社区 121.458470 31.781350

23

合作镇

启东市光辉纤维素厂 关闭 曹家镇西首 121.612731 31.921395

24 南通恒达印染有限公司 关闭 合作镇新义村 121.632242 31.899463

25 启东市合作涂料厂 关闭 合作镇洋桥村 7组 90号 121.613503 31.931444

26 启东市裕丰化肥有限公司 关闭 合作镇志良乡竖河镇 121.613567 31.992704

27 江苏启东旺顺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合作镇竖海南首 121.626480 31.885690

28 经济开
发区

绿洲生物技术（南通）有限公司 关闭 经济开发区纬一路 79号 121.641256 31.803377

29 南通天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关闭 经济开发区南苑西路 1053号 121.629702 31.811693

30

汇龙镇

启东市合成化工厂有限公司 关闭 汇龙镇新启东港北首 121.491820 31.817280

31 启东市恒昌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汇龙镇汇龙镇临江村 121.613710 31.748470

32 启东恒屹新材料有限公司 关闭 汇龙镇科技创业园青年东路 18号 121.683420 31.840570

33 南通市佳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启东分
公司

关闭 汇龙镇克明村 20组（惠阳北路） 121.691840 31.819100

34 启东市天鼎热熔胶有限公司 关闭 汇龙镇新启东港东侧 121.507674 31.79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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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区 地块名称 企业类型 地址
坐标 地块状态（闲

置/已开发）
备注

经度 纬度

35

汇龙镇

启东尤希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关闭 汇龙镇新启东港北首 121.475803 31.834269

36 启东市新琴纺织有限公司 关闭 汇龙镇启东科技创业园杨沙路 12号 121.669939 31.838089

37 启东市青云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汇龙镇惠丰镇头兴港西侧 121.609780 31.774710

38 启东市飞龙香料厂 关闭 汇龙镇启东市林牧场 121.577156 31.765145

39 启东市涂料二厂 关闭 汇龙镇车管所东侧 50米 121.642927 31.827637

40 启东通惠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惠丰镇取丰村头兴港闸西侧 121.595532 31.756960

41 启东市百艳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惠丰镇惠丰村 121.614444 31.773889

42

东海镇

南通三杰印染有限公司 关闭 新安镇工业园区 121.770312 31.789731

43 启东市久盛有色金属铸造厂 关闭 东海镇云祥村委会 121.775052 31.793790

44 启东市兔龙钢丝绳厂 关闭 东海镇工商街 188号 121.844377 31.782526

45 启东阳光气体有限公司 关闭 新安镇云祥村十八组 121.785420 31.811700

46
海复镇

南通百信民用设备有限公司 关闭 海复镇人民街 5号 121.742222 32.043889

47 南通金旺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东元镇南首 121.726944 31.978611

48

惠萍镇

南通美德树脂有限公司 关闭 惠和镇北首 121.711070 31.787950

49 启东韩可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大兴惠和镇惠和镇村 121.685240 31.791090

50 启东市东方皮革有限公司 关闭 惠萍镇果园村 305号 121.659102 31.750600

51 启东市新兴电化厂 关闭 惠萍镇大兴村七组 121.684450 31.750510

52 启东市惠和电镀厂 关闭 大兴镇新捷村 10组 121.707820 31.78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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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区 地块名称 企业类型 地址
坐标 地块状态（闲

置/已开发）
备注

经度 纬度

53

南阳镇

启东市陆元浆料厂 关闭 少直镇工业园区 121.696230 31.919100

54 启东市利农除蜗灵技术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关闭 南阳镇安平村四组 121.718200 31.834710

55 启东市南阳清洁剂有限公司 关闭 南阳镇协兴北街 128号 121.705050 31.878170

56 启东市发事达印染有限公司 关闭
南阳镇佐鹤村、合汇公路线永和镇南

市梢
121.717028 31.834237

57

近海镇

启东尼斯纺织制线有限公司 关闭 滨海工业园江洲路 31号 121.825667 31.887264

58 南通东鑫硬面技术有限公司 关闭 启东滨海工业园江枫路 8号 121.843000 31.906610

59 启东中丽纤维有限公司 关闭 滨海工业园江洲路 31号 121.826108 31.887096

60
寅阳镇

南通新大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 寅阳镇海工大道 3001号 121.740694 31.716822

61 启东东岳药业有限公司 关闭 寅阳镇和合街 153号 121.800667 31.742208

62

吕四港
镇

启东市新飞氧化铁有限公司 关闭 吕四港镇吕复镇东侧 121.624970 32.007500

63 启东市鹤城氧化铁有限公司 关闭 吕四港镇环城北路 315号 121.584690 32.058080

64 启东市吕四电镀厂 关闭 吕四港镇太阳庙 121.610040 32.049720

65 江苏双林海洋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关闭 吕四港镇茅家港 121.666227 32.053940

66 启东市三石镀饰有限公司 关闭 吕四港镇蒿枝港闸 121.725655 32.017103

67 南通通吕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关闭 吕四港镇海渔村 121.667984 32.05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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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

为切实改善空气环境质量，根据《关于印发江苏省2019年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的通知》《南通市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计划》和《市政府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通政发〔2018〕63号）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计划。

一、大气污染防治目标

我市2019年空气质量改善确保目标为：大气细颗粒物（PM2.5）

浓度35微克/立方米，AQI达标率80%；力争目标为：大气细颗粒

物（PM2.5）浓度33微克/立方米，AQI达标率85.3%，月降尘量不

得高于5吨/平方公里。同时完成上级下达的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

目标任务和大气污染物减排任务，SO2、NOx、VOCs分别较2015

年减排24.0%、16.0%、19.0%。

二、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重点及任务分解

（一）产业结构调整

1.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制定非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方案

和年度计划，完成南通下达的化解产能任务。在纺织、化工、印

染、家具、机械、钢结构等其他传统行业退出一批低端低效产能。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参与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各区

镇。）

2.严控“两高”行业产能。2019年完成全市涉及燃煤烧制的耐

火材料、保温材料、防水材料、地板砖、石膏板、胶合板行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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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加大铸造、建材等产能压减力度。制定年度整治计划，到 2020

年，烧结砖瓦行业仅保留年产量 3000万块以上的隧道窑生产线，

人造板加工行业仅保留 1 万立方米/年以上的生产线。（牵头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参与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

3.强化“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2019年全市完成新一轮“散乱

污”企业综合整治任务，实施分类处置。列入关闭取缔类的，基本

做到“两断三清”（切断工业用水、用电，清除原料、产品、生产

设备），依法注销相关生产许可；列入整合搬迁类的，搬迁至工

业园区并实施升级改造。（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

位：市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交

通运输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应急管理局）

“散乱污”企业列入升级改造类的，树立行业标杆，实施清洁

生产技术改造。建立“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坚决杜绝“散乱

污”企业项目建设和已取缔的“散乱污”企业异地转移、死灰复燃。

（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自然

资源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住房城乡建设

局、应急管理局）

（二）加快调整能源结构

4.实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持续减少全市煤炭消费总量，完

成南通下达的减煤任务，严格落实《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限制销售和使用灰分≥16%、硫分≥1%的散煤。禁止新建燃煤供热

锅炉，严控新建燃煤发电项目，沿江地区除公用燃煤背压机组外

不再新建燃煤发电、供热项目。（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5.开展锅炉综合整治。建立全市锅炉管理清单。2019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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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全部依法淘汰或实施清洁能源替代，

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等原则进行整治；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

推广清洁高效燃煤锅炉，65蒸吨/小时及以上的燃煤锅炉全部完成

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原则上改造后氮

氧化物排放浓度不高于50毫克/立方米，并符合相应的锅炉安全技

术要求。城市建成区生物质锅炉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其余锅炉全

部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2019年完成锅炉整治项目16个。（牵

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各区镇；参与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自然资源局、财政局）

（三）积极调整运输结构

6.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根据国家、省运输结构调整行动

计划要求，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减少公路运输比例，提升水

路（铁路）运输比例。开展涉煤炭、矿石、砂石、水泥、化工原

料等大宗物料运输结构摸底调查，具备水路、铁路货运条件的重

点企业，全部禁止公路运输煤炭和矿石。（牵头单位：市交通运

输局；参与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商务局、启东生态环境局）

制定重型车辆绕城方案，明确重型车辆禁限行区域、路段等，

严控重型车辆进城。（牵头单位：市公安局；参与单位：市交通

运输局、启东生态环境局）

开展餐厨废弃物运输车辆集中整治，严厉打击非法收运餐厨

废弃物的车辆，逐步淘汰现有柴油餐厨废弃物收运专用车辆。（牵

头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参与单位：市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商

务局、市场监管局、启东生态环境局）

加大船舶更新升级改造和污染防治力度。积极推进新增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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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或新能源船舶。鼓励淘汰超过使用 20年限的内

河航运船舶。严格执行长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管理政策，内

河和江海直达船舶必须使用硫含量不大于 10 毫克/千克的柴油。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参与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商务局、

启东生态环境局）

7.严厉查处机动车超标排放行为。开展柴油货车注册登记环

节环保信息随车清单和污染控制装置查验工作，实现全覆盖。推

进老旧柴油车深度治理，具备条件的安装污染控制装置、配备实

时排放监控终端，并与生态环境等部门联网，（牵头单位：启东

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管局）

加大路检路查力度。逐步形成生态环境部门检测、生态环境

部门与公安交管部门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的联合监管常

态化工作机制。依托机动车集中停放地和维修地、货物集散地、

公安交警执法站、公路超限检测站等，定期开展综合执法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重点检查柴油货车污染控制装置、车载诊断系统

（OBD）、尾气排放达标情况等。开展入户监督抽测，对物流园

区、货物集散地、涉及大宗物料运输的工业企业、公交场站、长

途客运站、施工工地等车辆集中停放、使用的重点场所，采取“双

随机、一公开”等方式，抽查柴油车尾气排放情况。（牵头单位：

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公安局、交通运输局）

加强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重点核查初检超标车、异

地车、注册 5 年以上营运柴油车的检测过程数据、视频图像和检

测报告，对伪造机动车排放检验结果、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

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行为，依法严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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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对辖区内排放检验机构检查覆盖比例

达到 100%。（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

推动在用汽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护制度（I/M 制度）建设工

作。扶持建设规模适当的汽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站（M 站），加

强技术人员专业培训，提高汽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能力。交通运

输、生态环境等部门建立排放检验和维修治理信息共享机制，实

现封闭管理。（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参与单位：启东生态

环境局）

8.加强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

查和编码登记。在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内，加强对各类

工程机械管理的监督抽测，控制区内消除工程机械冒黑烟现象。

（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农业农村局、水务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管局）

开展工程机械、港作机械改造，鼓励淘汰老旧工程机械、农

业机械和港作机械，推进排放不达标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清洁化改

造和更新。（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农业

农村局、水务局；参与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公

安局）

9.推进岸电建设。推动靠港船舶和飞机使用岸电等清洁能源。

加快港口码头和机场岸电设施建设，完成 8 个港口岸电建设项目。

沿海港口新增、更换拖船优先使用清洁能源。进一步推广船舶使

用 LNG 等清洁能源。（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参与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启东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

10.强化油品储运管理。全面推进油品储运销执法检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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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日起停止销售低于国六标准的汽柴油。实现车用柴油、

普通柴油、部分船舶用油“三油并轨”。对储油库、企业自备油库

（物流车队的油库）抽查全覆盖，加油（气）站的抽查比例达到

20%，社会化加油站油气回收执法抽查比例达到 100%。开展柴油

货车油箱、尿素箱抽取样品监督检查；对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

沿线加油站（点）销售车用尿素情况的抽查比例达到 20%。（牵

头单位：市商务局、公安局、启东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

推进油气回收在线监测工作。2019年底前，完成储油库和汽

油年销售量 5000 吨及以上加油站油气回收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工

作，全市共安装 4套。企业要确保油气回收系统正常运行。（牵

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商务局、市场监管局、

应急管理局等）

（四）优化调整用地结构

11.开展扬尘治理专项行动。严格施工监管。动态更新施工工

地管理清单。城市建筑工地要做到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

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

输“六个百分之百”。提高装配式建筑在新建筑中的比例，实现工

地喷淋、洒水抑尘设施“全覆盖”。各类长距离的市政、公路、水

利等线性工程，要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实行分段施工，

加强扬尘管控。市区规模以上（占地面积 5000平方米及以上）土

石方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将施工工地扬尘污

染防治纳入“文明施工”管理范畴，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扬尘

治理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将扬尘管理不到位的不良信息纳入建筑

市场信用管理体系，情节严重的，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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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防治检查评定不合格的建筑工地一律停工整治。（牵头单位：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参与单位：启东生态

环境局、城市管理局）

强化道路扬尘治理。大力推进道路清扫保洁机械化作业，提

高道路机械化清扫率。市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88%，车辆、

船舶全面实施密封运输，市区推广全密闭智能建筑垃圾运输车辆，

对渣土车辆未做到密闭运输的，依法严格处罚。严厉打击涉黑建

筑垃圾运输主体。（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参与单位：市公

安局、市场监管局、交通运输局、启东生态环境局）

强化堆场、码头、混凝土搅拌站扬尘整治。严格控制堆场、

码头装卸转运环节的扬尘污染。依法建立健全港口粉尘防治与经

营许可准入挂钩制度。从事易起尘货种装卸的港口应安装粉尘在

线监测设备。主要港口大型煤炭、矿石码头堆场均建设防风抑尘

设施或实现封闭储存。依法取缔无证无照和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干

散货码头。进一步加大混凝土搅拌站整治。2019年完成 3个堆场

扬尘治理项目。（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住房城乡建设局；

参与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城市管理局、市场监管局）

12.严控农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化区镇秸秆禁烧主体责任，

建立全覆盖网格化监管体系，加强“定点、定时、定人、定责”管

控，开展夏、秋收阶段秸秆禁烧专项巡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率

持续提升到 93%。（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

农业农村局）

控制农业源氨排放。减少化肥使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

继续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提高化肥利用率，到 2019 年达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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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积极开发缓释肥料等新品种，减少化肥施用过程中气态氨

的排放。强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改善养殖场通风环境，提高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减少氨挥发排放，开展大气氨排放控制试

点。（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13.加强城市生活源大气污染治理。加强餐饮油烟污染防治。

餐饮经营单位和单位食堂应当安装具有油雾回收功能的抽油烟机

或高效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有效运行。推广集中式餐饮企业集约

化管理，开展规模以上餐饮企业油烟排放自动监测试点。加强餐

饮业执法检查。全年完成 23 项餐饮油烟治理任务。（牵头单位：

市城市管理局；参与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商务局、启东生态环

境局）

禁止露天焚烧和露天烧烤。禁止在城市主次干道两侧、居民

居住区进行露天烧烤。禁止露天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

垃圾、皮革等产生有毒有害、恶臭气体的物质。禁止在城市建成

区露天焚烧落叶。（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局牵头；参与单位：

启东生态环境局）

推进烟花爆竹污染防治，加大执法力度，建立联动机制，提

升执法成效。（牵头单位：市公安局；参与单位：市应急管理局、

启东生态环境局、城市管理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管局）

（五）实施工业企业深度治理

14.实施重点行业集中整治。推进砖瓦、陶瓷、玻璃及其制品、

铸造等重点行业按照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制定整治计划，对脱硫脱

硝除尘等污染治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2019年12月底前，完成砖

瓦脱硫、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确保稳定达标排放，未完成改造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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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责令停产。（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参与

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15.深化无组织排放管控。建材（水泥粉磨站、砖瓦、陶瓷）、

燃煤锅炉、港口码头、电厂和船舶运输等重点行业在安全生产许

可条件下，完成物料（含废渣）运输、装卸、储存、转移、输送

以及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的深度治理，实施封闭储存、密

闭输送、系统收集。（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

16.实施工业炉窑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全市铸造、铁合金，金

属冶炼及再生，玻璃、陶瓷、砖瓦、耐火材料、石灰、防水建筑

材料，化肥、无机盐、电石等行业，按照熔炼炉、熔化炉、烧结

机（炉）、焙（煅）烧炉、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窑）、炼

焦炉、煤气发生炉等 9 类开展拉网式排查。与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工作紧密结合，2019年 6 月底建立管理清单。（牵头单位：启东

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局）

加大工业炉窑综合整治力度。制定工业炉窑综合整治实施方

案，按照“淘汰一批，替代一批，治理一批”的原则，分类提出整

改要求，明确时间节点和改造任务，推进工业炉窑结构升级和污

染减排。对以煤、石油焦、渣油、重油等为燃料的加热炉、热处

理炉、干燥炉（窑）等，按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要求，加快

使用清洁能源及工厂余热、集中供热等进行替代。全面淘汰环保

工艺简易、治污效果差的除尘脱硫设施，2019年完成 7项工业窑

炉整治项目。（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发展

改革委、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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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实施 VOCs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实施重点行业 VOCs 排放

总量控制，实现年度减排目标。按照分业施策、一行一策的原则，

推进重点行业 VOCs 治理。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重点工业行

业（含列入“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的全部 VOCs 治理项目）

VOCs综合整治及提标改造，实现稳定达标排放。全年完成 26 个

综合治理项目。（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

推进化工（制药、农药）行业全流程控制，含 VOCs 物料的

储存、输送、投料、卸料，涉及 VOCs 物料的生产及含 VOCs产

品分装等过程应密闭操作。化工行业全面定期开展 LDAR工作。

加强在线监控建设，2019年底前，省重点监管企业名录中，化工

企业末端废气总处理规模为 10000m3/h（含）以上、其他企业末

端废气总处理规模为 40000m3/h（含）以上的配置 VOCs 在线监

测设备，监测数据实时传输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开展辖区

内固定污染源 VOCs 专项检查监测。（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

局；参与单位：市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局、城市管理局）

大力推广使用低 VOCs 含量有机溶剂产品。禁止新（改、扩）

建涉高 VOCs含量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等生产和使用的项

目。积极推进工业、建筑、家具、汽修等行业使用低（无）VOCs

含量原辅材料和产品。（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参与单位：

启东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局）

开展 VOCs整治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企业违法排污行为，

对负有连带责任的环境服务第三方治理单位应依法追责。2019年

6月底前，生态环境部门对采取单一活性炭吸附、喷淋、光催化、

吸收等治理措施的企业进行抽查，依法查处违法排污行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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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效果不达标、造假等第三方治理单位，依法限制或禁止其在

市内开展相关业务。2019年底前，凡列入省 VOCs 重点监管企业

名单的企业，均应自查 VOCs 排放情况、编制“一企一策”方案，

生态环境部门组织专家开展企业综合整治效果的核实评估、委托

第三方抽取一定比例 VOCs重点监管企业进行核查，确保治理见

成效。（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

（六）区域大气联防联控

18.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

协作，严格落实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年度计划。

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实现“省级预警，市县响应”，科学实

施污染“削峰”管理。建立重污染天气生产调度令制度。建立重污

染天气应急管控责任制。定期更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减排措施

清单，细化落实到企业各工艺环节，按照“一厂一策”原则确定精

准有效的减排措施，并向社会公开。采取差别化管控措施，对符

合条件的企业实施豁免。创新监管方式，利用电量、视频监控、

物料衡算等手段，核实企业各项应急减排措施落实情况。重大活

动期间，协同强化联防联控措施，确保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

准。（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

19.因地制宜实施错峰生产。强化精准限停产，加大秋冬季工

业企业生产调控力度，针对建材、铸造、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制

定错峰生产方案，实施差别化管理。将错峰生产方案细化到企业

生产线、工序和设备，载入排污许可证。企业未按期完成治理改

造任务的，一并纳入错峰生产方案，依法实施停产。属于《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的，提高错峰限产比例或依法实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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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参与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

（七）强化监管执法与监测监控能力建设

20.强化执法监管。各区镇、市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依法从

严全面监管的理念，严厉打击超标排污、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

有力维护市场秩序和环境秩序，为环境守法企业营造更加公平的

竞争环境。坚持铁腕治污，综合运用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

限产停产等手段依法从严处罚环境违法行为，强化排污者责任。

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大气重点污染源的明查暗访，开展重点时

段和常态化相结合的大气环境专项执法行动，通过突击执法、点

穴执法、驻点执法、交叉执法，严肃查处大气环境违法行为。住

建、城管等部门要加强对各类施工工地、道路扬尘污染监管执法，

开展扬尘治理专项执法行动，做到月抽查、季度通报。对处于土

方作业阶段等易产生扬尘的建设工地进行重点督查，对辖区内工

地、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加大夜间突击抽查力度。重污染天气期间

加密频次。未达到扬尘控制要求的，责令停工整改。城管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配合开展餐饮油烟、

露天烧烤、露天焚烧专项执法行动，定期通报抽查执法结果。市

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开展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散煤销售和使

用的执法检查。市场监管、商务、公安等部门要加强油品质量监

管，加强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油气回收装置检查，严厉打击“黑

加油点”。生态环境、公安部门要联合开展机动车排气污染情况的

道路检查。交通、海事部门牵头开展船舶污染专项执法行动，对

长江和内河的船舶开展专项执法。强化刑事司法处置，加强环保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长效机制，联合惩处环境违法犯罪行



- 53 -

为，促进排污单位加强自律，使环境守法成为常态。（牵头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启东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

市场监管局、商务局、公安局）

21.加强监测监控能力建设。完成已建省控大气自动站老旧设

备更新工作。在启隆镇绿地长岛建设大气环境监测站。建立机动

车全防全控监管制度，建立天地车人一体化的监控体系。9 月底

前，建成 1 套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统。（牵头单位：启

东生态环境局；参与单位：市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督察考核。各区镇是大气污染防治第一责任主体。

市大气办要加强日常协调，加密大气污染防治工程项目现场督查

和调度频次，每周形成更为精细的空气质量分析报告，定期向市

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汇报空气质量变化情况，对改善不力的地区

及时预警、定向督办通报。各区镇应建立空气质量达标管理机制，

把大气污染治理列入党委、政府的年度重点工作，明确责任人完

善组织推进机制，将全年目标任务和工程项目逐月分解，并加大

大气治理绩效考核评估力度。市各有关部门要履行行业牵头治理

责任，制定工作计划，指导区镇、市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并分类

考核，完善配套政策，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充分履行职能。将大气

污染防治作为市级环保专项巡察的重要内容，夯实地方政府及有

关部门责任。对大气治理重点任务进行强化督察。针对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不力、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环境质量

改善达不到进度要求甚至恶化的区镇，开展专项帮扶和驻点督察，

强化问责。建立完善排查、交办、核查、约谈、专项督察监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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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牵头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市纪委监委；参与单位：市

各有关部门）

（二）落实资金保障。加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投入。财政支

出要向打赢蓝天保卫战倾斜，向环境整治任务重、产业结构调整

力度大的地区倾斜，向达标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污染治理水平、减

少污染物排放的企业倾斜，强化专项资金统筹，重点支持燃煤机

组烟气除湿脱白、工业企业提标升级改造、VOCs 污染治理、锅

炉及工业炉窑淘汰或清洁能源改造、老旧车船淘汰及更新、大气

监测监控能力建设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项目。鼓励信贷机构通过

财政贴息等激励政策参与大气污染治理活动，引导金融机构对环

保项目提供绿色信贷资金。制定车船和作业机械使用清洁能源和

“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激励政策。（牵头单位：市财政局，参与

单位：启东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局、公安局）

（三）引导公众参与。积极开展多种形式宣传教育，通过各

类媒体及时宣传全市大气治理工作中的典型案例和先进示范。充

分运用环保总监制度、企业环境接待日和民营企业环境保护服务

站等方式，加大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激励政策的

宣传力度，提高排污者守法意识，强化企业治污主体责任，引导

绿色生产。鼓励公众通过多种渠道举报涉气环境违法行为。倡导

树立绿色消费理念，积极推进绿色采购和绿色出行，提倡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倡导公众积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共同参与大气污

染防治的实践和监督。完善大气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拓宽群众监

督渠道，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牵头单位：

启东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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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项目
表1 大气污染防治项目数汇总（93个）

2018—2019年
滚动实施

产业结
构优化
调整

锅炉
整治

工业
炉窑
整治

重点行业
VOCs综
合治理

油气回
收治理
改造

餐饮油
烟治理

堆场扬
尘治理

机动车
遥感监
测

监测监
控能力
建设

合
计

8 3 16 7 26 4 23 3 1 2 93

表2 2018-2019年滚动实施项目表

序号 镇（区） 项目类别 企业名称 整治措施 完成时间

1 吕四港镇 港口岸电系统建设项目 吕四渔港新码头 8套岸电建设 2019年底

表3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项目表

序号 镇（区） 企业名称 行业 整治措施 完成时间

1 吕四港镇 启东新飞氧化铁有限公司 化工
关停化工生产
工序和设备

2019年 6月

2 汇龙镇 启东蔚成生物有限公司 化工
关停化工生产
工序和设备

2019年 12月

3 滨江精细化工园 启东市恒正热熔胶有限公司 塑胶 关停 2019年 12月

表4 锅炉整治项目表

序
号

镇（区） 企业名称 使用证号 锅炉型号
锅炉规模
（蒸吨/
小时）

整治类型 完成时间

1 滨江精细
化工园

江苏好收成韦恩农
化股份有限公司

锅苏
HA1091

UG-35/3.82-M3
4 35 清洁能源

替代
2019年 12月

2 滨江精细
化工园

江苏好收成韦恩农
化股份有限公司

锅苏
HA1137

UG-35/3.82-M3
4 35 清洁能源

替代
2019年 12月

3 滨江精细
化工园

国信启东热电有限
公司

锅苏
HA1141 UG35-39-450 35 燃煤锅炉

淘汰
2019年 12月

4 滨江精细
化工园

江苏双鸥纺织印染
有限公司

锅 32苏
FE00003(18) YSW-7000Q 7

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
烧改造

2019年 12月

5 滨江精细
化工园

南通方鑫化工有限
公司

锅苏
HG1182

YY(Q)W-7000Y
(Q) 7

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
烧改造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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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镇（区） 企业名称 使用证号 锅炉型号
锅炉规模
（蒸吨/
小时）

整治类型 完成时间

6 滨江精细
化工园

派尔科化工材料
（启东）有限公司

锅 11苏
FF0012（17）

WNS10-1.25-Y.
Q 10

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
烧改造

2019年 12月

7 滨江精细
化工园

南通艾德旺化工有
限公司

锅 13苏
FF0011（17）

YY(Q)W-3500Y
(Q) 4.6

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
烧改造

2019年 12月

8 滨江精细
化工园

启东千帆印染有限
公司

锅 11苏
F1312（16） WNS6-1.25-Y.Q 6

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
烧改造

2019年 12月

9 滨江精细
化工园

江苏科本药业有限
公司

锅 11苏
FF0009（17）

WNS5-1.25-Y.Q
(LN) 5

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
烧改造

2019年 12月

10 圆陀角旅
游度假区

启东恒大酒店有限
公司

锅苏
HG1266

WNS5.6-1.0/95/
70-Y(Q) 5.6

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
烧改造

2019年 12月

11 圆陀角旅
游度假区

启东恒大酒店有限
公司

锅苏
HG1268

WNS0.94-1.04Y
(Q) 0.94

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
烧改造

2019年 12月

12 圆陀角旅
游度假区

启东恒大酒店有限
公司

锅苏
HG1269

WNS4.2-1.0/95/
70-Y(Q) 4.2

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
烧改造

2019年 12月

13 高新区
上海西西艾尔启东
日用化学品有限公

司

锅苏
HG1246 WNS6-1.25-Y.Q 6

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
烧改造

2019年 12月

14 吕四港镇
江苏华峰超纤材料

有限公司
锅 30苏

FE00002(18) YYW-4700Y.Q 4.7
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
烧改造

2019年 12月

15 王鲍镇
江苏泰林工程构件
股份有限公司

锅 10苏
FE00024(18) SZS10-1.6-QY 10

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
烧改造

2019年 12月

16 王鲍镇
启东海四达化工有

限公司
锅 10苏

FE00016(18) WNS6-1.25-Q 6
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
烧改造

2019年 12月

表5 工业炉窑整治项目表

序号 镇（区） 企业名称 炉窑类型
涉及年均用
煤量（吨）

整治措施 完成时间

1 合作镇 启东同盛玻纤有限公司 煤气发生炉 200 清洁能源代替 2019年 12月

2 汇龙镇 启东泰安建材有限公司 烧成窑 220 清洁能源代替 2019年 12月

3 南阳镇 启东市永和铸件厂 熔炼炉 30 清洁能源代替 2019年 12月

4 南阳镇 启东市胜成机械铸件厂 熔化炉 600 清洁能源代替 2019年 12月

5 寅阳镇 启东市焱阳锻造有限公司 管式炉 100 清洁能源代替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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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区） 企业名称 炉窑类型
涉及年均用
煤量（吨）

整治措施 完成时间

6 寅阳镇 启东市焱阳锻造有限公司 加热炉 100 清洁能源代替 2019年 12月

7 东海镇 启东市张鼎五金加工厂 熔化炉 10 清洁能源代替 2019年 12月

表6 重点行业VOCs综合治理项目表

序号 镇（区） 企业名称 行业 整治措施 完成时间

1 汇龙镇 启东百凌电器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 VOCs全过程污染控制 2019年 12月

2 汇龙镇 启东市万英电器厂 电子
溶剂清洗、光刻、涂胶、
涂装等工序 VOCs治理

2019年 12月

3 汇龙镇 启东市隆腾电气有限公司 电子
溶剂清洗、光刻、涂胶、
涂装等工序 VOCs治理

2019年 12月

4 汇龙镇
江苏大富豪啤酒有限公司启东

分公司
食品制造 VOCs综合治理 2019年 12月

5 汇龙镇 启东市精创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电子
溶剂清洗、光刻、涂胶、
涂装等工序 VOCs治理

2019年 12月

6 吕四港镇 启东市永兴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 VOCs全过程污染控制 2019年 12月

7 吕四港镇 启东市海神网具织造厂 橡胶和塑料 VOCs全过程污染控制 2019年 12月

8 吕四港镇 启东市友盛印染厂 纺织 定型机、印花废气治理 2019年 12月

9 启东经济
开发区

启东吉莱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
溶剂清洗、光刻、涂胶、
涂装等工序 VOCs治理

2019年 12月

10 寅阳镇 启东市凯尔达电器有限公司 电子
溶剂清洗、光刻、涂胶、
涂装等工序 VOCs治理

2019年 12月

11 寅阳镇 启东市电磁器件厂 电子
溶剂清洗、光刻、涂胶、
涂装等工序 VOCs治理

2019年 12月

12 王鲍镇 启东市宏威针织有限公司 纺织 定型机、印花废气治理 2019年 12月

13 王鲍镇 启东市三洋印染厂 纺织 定型机、印花废气治理 2019年 12月

14 王鲍镇 启东市久新印染有限公司 纺织 定型机、印花废气治理 2019年 12月
15 南阳镇 启东欣美合成皮革有限公司 皮革 VOCs综合治理 2019年 12月
16 海复镇 启东市金盛印染有限公司 纺织 定型机、印花废气治理 2019年 12月

17 滨江精细
化工园

启东市鑫源塑料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 VOCs全过程污染控制 2019年 12月

18 滨江精细
化工园

江苏多森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VOCs综合治理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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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区） 企业名称 行业 整治措施 完成时间

19 滨江精细
化工园

南通润启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环境治理 VOCs综合治理 2019年 12月

20 滨江精细
化工园

启东千帆印染有限公司 纺织 定型机、印花废气治理 2019年 12月

21 滨江精细
化工园

启东市纺织印染厂 纺织 定型机、印花废气治理 2019年 12月

22 滨江精细
化工园

江苏苏博印染有限公司 纺织 定型机、印花废气治理 2019年 12月

23 滨江精细
化工园

江苏欣捷衬布有限公司 纺织 定型机、印花废气治理 2019年 12月

24 滨江精细
化工园

江苏双欧印染有限公司 纺织 定型机、印花废气治理 2019年 12月

25 惠萍镇 江苏澳兴针织有限公司 纺织 定型机、印花废气治理 2019年 12月

26 惠萍镇 启东市惠和电线有限公司 电子
溶剂清洗、光刻、涂胶、
涂装等工序 VOCs治理

2019年 12月

表7 油气回收治理改造项目

序号 镇（区） 项目名称 改造内容 完成时间

1 汇龙镇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南通启东城东加油站 在线监测系统安装 2019年 12月

2 汇龙镇 中化道达尔油品有限公司南通南苑加油站 在线监测系统安装 2019年 12月

3 汇龙镇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南通启东大众加油站 在线监测系统安装 2019年 12月

4 汇龙镇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南通启东迎鸿加油站 在线监测系统安装 2019年 12月

表8 餐饮油烟治理项目

序号 镇（区） 企业名称 治理措施 完成时间

1 汇龙镇 启东市汇龙镇东疆大酒店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2 汇龙镇 启东磊阳海鲜大酒店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3 汇龙镇 启东市汇龙镇七仙女渔港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4 汇龙镇 启东市江海渔都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5 汇龙镇 启东市山城火锅城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6 汇龙镇 启东市汇龙镇鑫天磊时尚酒店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7 汇龙镇 启东市汇龙镇香雪海酒家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8 汇龙镇 启东市土灶世家饭馆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9 汇龙镇 启东市龙鼎大酒店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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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区） 企业名称 治理措施 完成时间

10 汇龙镇 启东市沈府大酒店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11 汇龙镇 启东市渔米香餐厅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12 汇龙镇 启东市润福大酒店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13 汇龙镇 启东温莎堡娱乐休闲有限公司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14 汇龙镇 启东潮粥馆粥店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15 汇龙镇 启东辣三疯餐厅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16 汇龙镇 启东市第一中学食堂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17 汇龙镇 启东市汇龙中学食堂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18 汇龙镇 启东希尔顿花园酒店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19 启东经济
开发区

启东市骏莱大酒店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20 启东经济
开发区

启东海鲨岛会馆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21 启东经济
开发区

启东市海德盈渔港餐厅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22 启东经济
开发区

箐瓦台休闲养生会所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23 启东经济
开发区

启东中学食堂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及在线监控设备 2019年 12月

表9 堆场扬尘治理项目

序号 镇（区） 港口码头或企业名称
泊位名称或主

要用途
整治措施 完成时间

1 近海镇 小蔡砂石经营部 砂石堆场 扬尘控制 2019年 12月

2 近海镇 金茂建材有限公司 水泥储罐 扬尘控制 2019年 12月

3 近海镇 陈永辉砂石场 砂石堆场 扬尘控制 2019年 12月

表10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项目

序号 区域 机动车固定式数量 机动车遥感监测设备与省联网月份

1 启东市 1 2019年 12月

表11 监测监控能力建设项目

序号 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建成时间

1 启隆镇绿地长岛大气
监测站

410 2019年 12月

2 省控空气自动站设备
更新

90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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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办、政协办，市法院、检察院，市人武部，
市各人民团体。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6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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